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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发天津市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
单管理工作流程的通知

西青区各街镇文旅行业管理部门、文化旅游企业：

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及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工作要求，为进

一步加强我区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监管，落实《全国文化市场

黑名单管理办法》《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天津市

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工作流程》,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

《天津市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工作流程》,请遵照

执行。

附件：天津市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工作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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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
管理工作流程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监管，落

实《全国文化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和《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

办法（试行）》以及《天津市文化 和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工作

流程》，制定本工作流程。

第二条 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的建议名单通过以下两种

途径产生：

(一)区文化和旅游局行政管理部门和区文化行政执法大队

向市文化和旅游局和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提出书面申请,

填写《天津市文化旅游市场黑名单信息审核表》（附件 1）,报市

文化和旅游局；

（二)市文化和旅游局和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依据职

能，收集相关证明材料，填写《天津市文化旅游市场黑名单信

息审核表》。

第三条 市文化和旅游局不定期召开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市

场黑名单认定专题工作会（人员名单详见附件 2）,就建议名单

当事人失信情形、列入依据、法律风险、舆情应对等相关情况

进行研究，形成专题工作会议纪要和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市场黑

名单（初步名单）。

第四条 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法律专家、行业协会代表等

组成法律风险评估专家组，对拟列入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市场黑

名单信息相关法律风险进行评估，形成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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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由市文化和旅游局履行告知或公示程序（以书面

告知形式为主），做好异议处理和答复,当事人无异议或陈述、

申辩理由不予采纳的，列入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送

审名单）。

第六条 市文化和旅游局起草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

单（送审稿）请示件，报请局长办公会审定后，形成天津市文

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

人民法院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列入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市场

黑名单，不再履行告知或公示程序。

第七条 市文化和旅游局通过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

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等

渠道发布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

对涉及企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发布前作必要的技术

处理。

第八条 市文化和旅游局将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

信息发送相关信息共享平台，与各领域“红名单”进行交叉比

对，如天津市文化和旅游黑名单主体之前已被列入“红名单”，

应将相关信息告知“红名单”列入部门。

第九条 市文化和旅游局依据《关于对旅游领域严重失信

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发改财金〔2018〕

737 号），《天津市 2019 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津发

改信用〔2019〕381 号），以文件形式向全市各相关部门推送天

津市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信息，并接受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

戒信息反馈。

第十条 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以书面形式向文化和旅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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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请，并填写《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信息审核表》，

报文 化和旅游部审核汇总，文化和旅游部依据全国文化和旅游

市场黑 名单流程，经审核认定后,形成全国旅游市场黑名单。

第十一条 文化和旅游部通过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全国文

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国家企

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网站等渠道发布全国旅游

市场黑名单。并以文件形式向签署备忘录的各相关部门推送全

国旅游市场黑名单信息，并接受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信息反

馈。

第十二条 符合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移出条件的由市文

化和旅游局起草移出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的请示件，

并报请局领导审定后于 20 个工作日内移出并履行告知程序，同

时,报文化和旅游部审定后移出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移

出方式包括：

（一）市文化和旅游局通过文件或者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官

网，告知相关部门黑名单移出信息，停止实施联合惩戒。

（二）市文化和旅游局从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等移出相

关信息，在市文化和旅游局职能范围内停止实施惩戒。

（三）文化和旅游部经审核后，从文化和旅游部通过文化和

旅游部官网、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全国旅游监

管 服务平台等移出相关信息，在文化和旅游部职能范围内停止

实施惩戒。

第十三条 在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工作的各环节，

相关工作人员要遵纪守法、保守秘密、坚持原则、公平公正，

严禁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跑风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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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本工作流程在自 2020 年 4 月 10 日起实施。

附件 1：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信息审核表

附件 2：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认定专题工作会议

成员单位（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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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信息审核表

（市场主体）

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全球法人机构识别编码：

法定代表

人基本信

息

姓名：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主要负责

人基本信

息

姓名：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严重违法

失信行为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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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市场主体法定代表人与主要负责人为同一人的，

主要负 责人栏不用填写；2.相关文件材料作为本审核表的

附件，按照清 单顺序附后；3.本审核表一式三份。

相关文件

材料清单

（另附件）
（主要包括市场主体证照、行政处罚、

履行 告知或公示等方面的文件材料）

建议名单

认定部门

意见

该市场主体违反了《全国文化市场黑名

单管理办法》《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

试行）》 第_ _ _ 条 第 款第

种情形即_ _ _ ,建议列入天津市文化和旅

游市场黑名单并实施惩戒。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市文化和

旅游市场

黑名单认

定工作会

意见

经_ _ _ 年_ _ _ 月_ _ _ 日市文化和

旅游市场黑名单认定专题工作会研究，决定

对该市场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期限为

年，期间可/不可进行信用修复。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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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信息审核表
（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

基本信息

姓名：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口市场主体法定代表人

从业人员 口市场主体主要负责人

类型 口导游（导游证号： ）

口其他人员

从业人员

所

组织名称：

属市场主

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信息

全球法人机构识别编码：

严重违法

失信行为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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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件

材料清单

（另附件

）

（主要包括从业人员身份证件、行政处罚

、履行告知或公示等方面的文件材料）

建议名单

认定部门

意见

违反了《全国文化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旅

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第_ _ _ 条

第_ _ _款第_ _ _种情形即_ _ _,建议列入天

津市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并实施惩戒。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市文化和

旅游市场

黑名单认

定工作会

意见

经_ _ _年_ _ _月_ _ _日市文化和旅游市

场黑名单认定专题工作会研究，决定对_ _ _实

施联合惩戒，期限为_ _ _年，期间可/不可进

行信用修复。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1.相关文件材料作为本审核表的附件，按照清单顺序附后；

2.本审核表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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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市场黑名单认定

专题工作会议成员单位（处室）

政策法规处、市场管理处、政务服务处、安全监管处、市文化

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参会人员根据研究议题需要确定）

天津市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0 年 5 月 26 日印发


